
附件二 

 

应收账款转让申请 

 

收件人： 大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分行 

作为银行 

 

发件人： [        ] 

作为卖方 

 

 

日期： 

 

事由： [  ]年[  ]月[  ]日签署的保理主协议 

 

敬启者： 

 

一、 我们谨提及： 

 

(1) [        ]作为债务人与我们作为卖方于[    ]签订的交易合同(以下

称“交易合同”)；以及 

 

(2) 我们作为卖方，与大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分行作为银行，于[  ]年

[    ]签订的完全追索权保理主协议(以下称“保理主协议”)。根据该协议我们

同意将交易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所享有的全部权利、利益和权益立即转让予银行。 

 

二、 除本申请另行定义外，保理主协议中定义的词语在本申请中应具相同含义。 

 

三、 本申请是不可撤销的。 

 

四、 我们谨在此： 

 

(1) 请求贵行根据下列条款和条件以及保理主协议中的条款和条件受让我们基于交易

合同所产生的应收账款(详见附件发票清单)。 

 

 



(2) 确认保理主协议第六条中的陈述和保证在本通知之日仍是真实及准确的；我们进

一步确认，就我们所知，该等陈述和保证在交易日也将是真实准确及完整的。 

(3)           上述应收账款中_____________（币种/金额）涉及关联方交易。 

                关联方名称：______________ 

(4)           授权贵行根据保理主协议的约定在登记机构办理上述应收账款转让登记手续。在该

系统中登记的有关本协议项下的所有信息均应视为已被我们所接受。 

 

五、 交易合同项下若存在对应收账款转让有限制或禁止约定的，我们确认已获得债务人的同意

及豁免，债务人同意本申请项下有关应收账款的转让。 

  

六、 保理主协议和交易合同中的条款和条件应被包含在本申请内，并构成本申请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 

 

 

此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代表          (公章) 

[        ] 

 

 


